
 

 

囊法字〔2017〕11 号 

★  

 

各庭、室、局、白扎法庭： 

现将《囊谦县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全案件保险担保

机制的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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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诉讼财产保全保险担保的适用，排除司法腐败风

险点，杜绝暗箱操作，防范诉讼财产保全环节的司法腐败，

简化诉讼保全中保险担保的审查程序，提高司法效率，依法

保障当事人实现合法债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

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

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本规定所指保险担保，是指保险人（保险公司）

以其与申请保全人签订财产保全责任险合同的方式为财产

保全提供担保。 

第二条  立案庭在受理诉讼案件后，在向当事人送达有关

诉讼文书时，应逐案同步送达《申请财产保全告知书》，提

醒当事人为保证判决的顺利执行可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

告知可依法采取保险公司出具保函担保等担保方式、保全财

产范围及价值、注意事项，以及应附相关证明材料。（同时，

立案庭在立案时应以笔录的形式进行提醒）。 

第三条  保险公司以其与申请保全人签订财产保全责任

险合同的方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，应当向法院出具保函

（或保单、担保书等），（保函或保单、担保书式样附后）。 

保函应当载明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被保险人（保全申请人）、财产保全被申请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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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保人（保险公司）的基本情况； 

（二）保险担保的金额； 

（三）保险责任（包括案件当事人名称、案由、案号、

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保全的财产名称、种类、数

额等）； 

（四）因申请人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遭受损

失，依法应由申请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，由保险公司在担

保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被保全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等责

任的明确意思表示； 

（五）保险期限（自被保险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

申请之日至保全损害之债诉讼时效届满时终止）； 

（六）保费金额； 

（七）诉讼财产保全的标的； 

（八）本保函为不可撤销保函。 

第四条  保险公司为当事人申请保全提供的保函上应由

保险公司主要负责人审批签字，提供保函时应提交加盖保险

公司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保全合同或保单复印件等相关

证据材料。法院应对承保合同是否存在规避承保风险的特约

条款内容依法审查。 

第五条  保险公司提供保函进行诉讼财产担保，既可单独

使用，也可与其他担保形式组合使用。 

第六条  保险公司出具保函过程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一

经发现，除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外，法院将不接收保函，

并及时将其行为向当地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及青海省高级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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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通报。 

第七条  法院对依法应当解除的保全担保，应当依照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解释第

一百六十六条规定严格审查，及时依法裁定解除，并办理相

关手续。 

第八条  未尽事宜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及

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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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函（或保单、担保书）样式 

*******人民法院 ： 

    本公司和财产保全申请人****经协商，愿为申请人的

财产保全申请提供担保，并自愿签订本保函（或保单、担保

书等）。 

一、被保险人名称（财产保全申请人）：**** 

二、财产保全被申请人：**** 

三、承保人：****保险公司 

四、保险金额：人民币***元整（小写：***元） 

五、保险责任: 

财产保全申请人****与****因（案由）一案，案号为

（****），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，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

产（如“银行存款人民币***元或价值***元的财产”）采取

保全措施（如：冻结、查封等）。 

本公司愿为申请人****的该申请提供担保，因申请人财

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遭受损失，依法应由申请人承

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，****保险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

赔偿被保全人因保全所遭受损失的赔偿责任。 

六、保险期间：自被保险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

请之日至保全损害之债诉讼时效届满时终止。 

七、特约条款：无 

八、保费：人民币***元整（小写：***元） 

九、本保函为不可撤销保函 

十一、出单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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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**保险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负责人签字） 

（公章） 

日期： 年 月 日 


